


期限，持股 1 个月（含 1 个月）以内，每 10 股补缴税款 0.050000 元；

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（含 1 年）的，每 10 股补缴税款 0.025000 元；

持股超过 1 年的，不需补缴税款。】 

    二、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 

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：2016 年 5 月 24 日；除权除息日为：

2016 年 5 月 25 日。 

三、权益分派对象 

本次分派对象为：截止 2016 年 5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

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国结算深圳分公司”）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。 

四、权益分派方法 

1、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

2016 年 5 月 25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（或其他托管机构）直接划

入其资金账户。 

2、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：首发前个人类

限售股。 

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

1 01*****195 卜范胜 

2 01*****812 黄欣 

3 01*****487 柳少娟 

4 00*****289 李凤瑞 

5 00*****136 孙丽香 

6 01*****920 卜祥尧 

7 01*****995 张广军 

8 01*****104 赵立新 

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（申请日：2016年5



2016年5月24日），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

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，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

公司自行承担。 

五、有关咨询方法 

咨询机构：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

咨询地址：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光宝路1号 

咨询联系人：陈茜茜、周超 

咨询电话：茜、周超




